
秦皇岛市水务局

水行政检查事项服务指南

事项名称 行政检查

实施主体 秦皇岛市水务局

检查范围 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，局属各单位，行政管理相对人

检查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

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及其他水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规章。

检查流程 流程图

检查方式 书面检查、现场检查、抽查

检查期限 依据检查方案规定的时限

公开方式 在水务局网站、或者印发通报方式公开检查结果

承办机构及

联系电话

承办机构：秦皇岛市水务局各科室、事业单位

办公地址：秦皇东大街143号

联系电话：0335-3690225 邮编：060001

监督投诉机构及投

诉电话

市纪委驻农委纪检组

监督电话：0335-3663034


